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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實施要點 
 

 87年 6月 29日 86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訂定 

93年 6月 30日 92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修正 

95年 3月 3日 94學年度第 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正 

100年 9月 23日 100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正名稱 

(原名臺北縣立五峰國中導師聘任制度實施要點) 

101年 3月 2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正 

102年 3月 2日 101學年度第 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正 

102年 6月 5日 101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修正 

103年 2月 2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正 

105年 6月 24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修正 

106年 4月 27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部分條文及名稱 

(原名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導師聘任制度實施要點) 

108年 6月 20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修正 

112年 8月 29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部分條文及名稱 

(原名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教師兼任行政暨導師遴聘制度實施要點) 

113年 04月 29日 112學年度第 2學期臨時校務會議修正 

114年 08月 27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正 

 

一、依據 

（一）教師法第 32條規定。 

（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三）教育部 101年 8月 9日臺國（四）字第 1010134056號函頒布「國民中小學聘任班級導

師注意事項」。 

二、目的：為順利推動校務發展，提供師生服務，並強化教師對學校之認同感，以公平、公正

及公開之原則建立本校導師職務遴聘機制，特訂定本要點。 

（一）建立導師輪替制度。 

（二）確保校務正常運作，提升教育效能。 

（三）落實勞務分工，增進團隊合作精神。 

（四）充實教師經驗，強化學生優質學習。 

三、組織 

（一）本校設導師遴聘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負責導師遴聘制度相關業務之執行與審查。 

（二）本會由委員 11人組成，除教務、學生事務、輔導之單位主管、教師會代表 1人及各年

級級導師各 1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專任教師代表 2人（各領域召集人互推）、家長會

代表 2人，並由學務主任擔任召集人，委員任期為 1年。 

四、聘任程序 

(一) 本校正式編制教師（不含專任輔導教師）均應於必要時依本要點輪調兼任職務。 

(二) 由七、八年級導師之外正式教師提出積分申請（積分採計如積分表），並由學務處於職

務意願調查表實施前公告全校積分表。 



學-2 

 

(三) 學務處得於當年 5月 31日前調查教師擔任行政職務或導師意願（意願調查表如附件），

並公告全校積分意願表。 

(四) 本會擇期公布積分排序，並依緩任原則及領域暫緩後，以積分低者優先聘任。 

(五) 因故未能擔任導師應於意願調查表中提出，經本會審核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可後，始能

緩任該年度導師職務（緩任原則請參閱本要點第六條）。 

(六) 學務處依聘任原則會同教務處、輔導處提出導師名單，經本會審核後簽請校長核定聘任。 

五、導師聘任原則 

(一) 導師之任期，以同一班任滿三年一屆為原則；若中途原導師辭兼導師，當其請假事由消

失，可優先詢問中途接任導師者是否有意願隨班至畢業，若無，則須由原導師繼續回任

該班導師。 

(二) 截至本學年度連續任滿三年（或以上）導師職務（或協助行政教師）自願續（轉）任導

師者，或連續任滿同一行政職務二年（或以上）且自願轉任導師者得以優先緩任中途出

缺班級導師。 

(三) 當自願當導師的人數（除七導、八導外，調查全校教師意願）少於需求時，自願擔任導

師者優先聘任，且不得影響原積分排序；當自願當導師的人數多於需求時，以現任專任

教師自願者優先聘任，其餘自願者以抽籤決定之。 

(四) 導師聘任後，除調校、退休、離職、留職停薪、課程結構、重大傷病或其它因素無法繼

續擔任導師者，不得中途辭兼導師職務。 

(五) 學期中出缺導師職務如無自願接任者，則由任課該班之專任教師中依積分排序，採輪流

接任該班代理導師職務（每人輪值期限以一個月為原則），如遇特殊狀況，則召開導師

遴聘臨時會議訂定之依序號代理至學期結束。 

(六) 學期結束出缺導師職務之班級（調校、退休或其他原因），由任教該班專任教師優先，

若超過一位以上教師自願擔任該班導師，先進行協調，協調未果則以抽籤決定之；若出

缺班級導師職務無自願者，則依原公告積分排序（低者優先）及缺額抽籤決定之。 

若遇學年結束，則按上款處理原則並依新學年度公告之積分排序辦理之。 

(七) 體育班導師遴聘方式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及「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實施。 

(八) 積分相同者以抽籤決定擔任導師人選。 

六、緩任原則 

    凡具有下列因素之一者，應於職務意願調查表中提出，並經本會審核無誤後，按優先

順序作業，得緩任導師職務一年；惟教師符合緩任原則，如因實際名額所限未能全數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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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仍應擔任導師職務。 

第一順位：重大傷病須長期治療（應檢附公私立健保特約醫院診斷書或中央健康保險署核

發重大傷病證明且證明有效期內），且於申請緩任的前一年度，因請假經本校

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評定為考列四條二款或以下者。 

第二順位：截至本學年度擔任導師職務連續 3年者、協助行政教師職務連續 3年者，或兼

任同一行政職務連續 2年者。 

達成上述標準後，依照下列兼任職務點數計算排序：行政一年 1.5點、導師及

協助行政教師一年 1點（連續兼任導師、協助行政教師及行政職務點數得累

計），若加總點數相同者，再依總積分排序。 

※點數及積分事例請詳見附件。 

第三順位：其他重大事故，經本會認定者。 

七、領域暫緩實施原則 

(一) 單一領域接任班導師、行政人員及帶團教師人數影響課（校）務安排時，得由行政處室

提出該領域暫緩接任（或必需擔任）導師之人數，原則為積分高者優先暫緩；若暫緩意

願人數少於需求，則以抽籤方式決定暫緩人員，並提本會同意後實施。 

(二) 教務、學務主任應共同協調確認暫緩名單，領域暫緩不得影響緩任序位 1之意願。 

(三) 緩任 1無意願出任導師職務時，行政團隊得以調整行政人員、聘任代理或代課教師、取

消暫緩科目之教師分攤超鐘點課程等方式辦理。 

八、教師對於導師之任免如有權益受損時，得於排序表公布後 5個工作天內向本會提出書面申

訴，逾期則對其結果不得異議，本會收到申訴案後應在 10個工作日內，將申訴結果、審

議理由以書面回覆申訴教師。 

九、經本會決議後，教師於擔任導師年度，惟若經當事人自行協商本校其他適合教師，且對方

願意代替其擔任職務時（需與新學年度主管協定），原擔任職務義務人應於公告後 5個工

作天內提出申請互換，經本會同意後得轉任或緩任。 

十、一旦序位公佈後，無正當理由規避導師職務者，應送交成績考核委員會討論，因此影響考

績部份，須自行承擔後果。 

十一、 本校導師工作職責 :  

(一) 班務處理及班級經營。 

(二) 學生生活、學習、生涯、品行及身心健康之教育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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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特殊需求學生之關照及個案輔導。 

(四) 親師溝通與家庭聯繫。 

(五) 學生偶發事件及申訴事件處理。 

(六) 其他有關班級學生之教學、訓輔、總務等事務處理。 

十二、 其他未盡事宜，由本會討論決定之。 

十三、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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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教師兼任職務積分表 

編號  姓名  任教科別  

擔任教職 自    年   月起合計年資      年 到本校服務 自     年     月起合計      年 

 說明: 

1. 請申請人自行提供佐證資料，資料遺失者得由人事室提供證明，以利積分計算。 

2. 其他積分認定及採計請檢附相關證明以備審查，未提供者不予採計。 

3. 職務未滿 1學期者不給予積分，不列入導師、行政年資計算。 

4. 下表積分類別，滿一學期者核予減半計算。 

項目 積   分   類   別 計 算 方 式 年資 自填積分 核定積分 

本 

校 

年 

資 

導師年資 每滿一年 3分    

擔任年級導師、領域召集人（112

新增，溯及既往，從未減課年度開始） 
每滿一年 1分    

組長年資 每滿一年 4.5分    

主任年資（含生教組長） 每滿一年 6分    

副組長、轉任專輔老師年資 每滿一年 3分    

協助行政教師 每滿一年 2分    

中途接任導師 每次 1.5分    

童軍團長、校隊（團）指導老師

（含作文營教師，112新增，溯及

既往）、兼輔老師 

每滿一年 2分    

代理導師 
每滿 1日 0.01分 

（採計當學年五月底以前） 
   

總   分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者簽名  

 

審查意見  
審查後 

緩任順位 
 

備註： 

請各位老師填寫完成佐證資料備妥後於○/○放學前送至學務處課活組。 

 

民國 114年 08月 2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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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教師兼任職務意願調查表 

教師姓名  現任職務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提出緩任申請，符合第     順位，佐證資料如附。（第 2順位無須填寫） 

※教師兼行政職務 

無意願（無意擔任之職務項目得免填志願序，缺額時逕依積分排序進用） 

意願（請勾選下列職務，或志願順序，行政協助員額依照當年度總班級數適切分配） 

（主任職務，依教育人任用條例，由校長裁量以具有主任儲訓合格證書者優先聘任） 

處室 主任 組別 組長 行政協助 備註 

教務處  

教學組   

 

註冊組   

設備組   

資訊組   

學務處  

課活組   

 

生教組   

體育組   

衛生組   

輔導處  

輔導組   

 

資料組   

職探中心   

特教組   

總務處    

※教師兼導師職務 

無意願（無意擔任之職務項目得免填志願序，缺額時逕依積分排序進用） 

意願（請勾選下列年級，或志願順序） 

志願順序 職務別 備註 

 七年級導師 

  八年級                 導師 

 九年級                 導師 

※請各位老師填寫完成後於 05/31放學前送至學務處。 

民國 114年 08月 2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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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緩任原則—第二順位 

截至本學年度擔任導師職務連續 3年者、協助行政教師職務連續 3年者，或兼任同一行政

職務連續 2年者。 

達成上述標準後，依照下列兼任職務點數計算排序：行政一年 1.5點、導師及協助行政教

師一年 1點（連續兼任導師、協助行政教師及行政職務點數得累計），若加總點數相同者，

再依總積分排序。 

 

⚫ 事例說明： 

項目 擔任職務 免(緩)任資格 

1 先前擔任專任，後擔任 1.5年中途班導師 無(導師職務未連續 3年) 

2 擔任 1年 A行政+2年導師 
無(兼任同一行政職務未連續 2年、導師職

務未連續 3年) 

3 擔任 1年 A行政+1年 B行政+1年 A行政 無(兼任同一行政職務未連續 2年) 

4 擔任 2年 A協行+1年 B行政+1年 A協行 
無(協行職務未連續 3年、兼任同一行政職

務未連續 2年) 

5 擔任 1年 A行政+3年導師 
緩任 2(導師職務連續 3年，故點數可累

計，點數：1*1.5+3*1=4.5) 

6 擔任 2年 A行政+3年導師 
緩任 2(導師職務連續 3年，故點數可累

計，點數：2*1.5+3*1=6) 

7 擔任 2年 A行政+2年 B行政+1年 C行政 
緩任 2(兼任同一行政職務連續 2年，故點

數可累計，點數：5*1.5=7.5) 

8 擔任 2年 A協行+1年 B協行 緩任 2(協行職務連續 3年，點數：3*1=3) 

9 擔任 1年中途班導師+3年 A行政 
緩任 2(兼任同一行政職務連續 2年，故點

數可累計，點數：1*1+3*1.5=5.5) 

10 擔任 1年 A協行+3年 B行政 
緩任 2(兼任同一行政職務連續 2年，故點

數可累計，點數：1*1+3*1.5=5.5) 

以項目 9、10為例 

先不論二者先前的積分，單就目前所述，二者點數相同，接下來就要比積分 

項目 9：擔任 1年導師 (3分)+中途班加分(1.5分)+3年行政(4.5*3)=18分 

項目 10：擔任 1年協行(2分)+ 3年行政(4.5*3)=15.5 

→項目 10排序在項目 9之前，若含先前積分二者累計同分，則並列同依序位，遇到有導師需

求時則抽籤決定之。 

 

 

 

 

 

 


